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26年

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市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，省内相关企业：
为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更好培育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，推动“金融+财政+土地+信用”组合式激励政策有效落实，根据《辽宁省建设培育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2026年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范围

服务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所需的航空装备、现代农业、精细化工、智能制造、高端装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领域优质企业，以及银发经济、冰雪经济、低空经济和养老托育等领域龙头企业。优先考虑紧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，主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，发展潜力大，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出的企业。

主营业务为教育培训服务的企业，原则上不纳入建设培育范围。
二、申报条件

在辽宁注册成立的，无重大环保、安全、质量事故，具有良好信用记录，无涉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企业，且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七条所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报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凡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均可通过所在市发展改革委申报，提交材料包括：1.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表；2.《实施办法》第七条相关内容证明材料或说明（请务必按申报表备注要求提供）；3.企业无重大环保、安全、质量事故，无涉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说明；4.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截图（需体现完整信用情况）；5.企业申报真实性承诺书；6.制订并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三年规划。
附件：1.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表
      2.2026年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汇总表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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